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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   第 3527 次會議 

民國 105 年 12 月 15 日 

     討論事項（一） 

本院人事行政總處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9 條之 1 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考試院會銜

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核議案。 

說明： 

 本院人事總處簽以： 

一、配合本院組織改造作業，本院前於民國 99 年 2月 3日修

正公布「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部分條文，作為本

院所屬各級機關之共同規範。 

二、考量全球化競爭劇烈及國內公共問題日趨複雜，政府人

力資源需重視更多的創新和彈性治理能力，且本院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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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及三級機關組織業務涉及高度政策性及政務需求多

元，宜視實際需要配置政務人員，如三級機關首長或二

級機關副首長職務。查現行「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

法」第 18 條就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職務已有相關規

定，惟過去本院組改過程中較少運用本機制，另考量二

級機關業務繁雜，涉及專業面向廣泛，增加副首長以協

助二級機關首長有效管理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並與國

會、地方政府及民間進行良好政策溝通，確有助益；爰

本次配合政府體制、實務運作需要及文官制度歷史發展

進行全盤性檢討，擬具「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

18 條、第 19 條、第 19 條之 1 修正草案，擬由院函請考

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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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經本總處邀集銓敍部等相關機關代表會同研商整理竣

事。 

四、本案修正要點如次： 

（一）修正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職務之原則，並增

訂該類職務之總數上限。（修正條文第 18條） 

（二）修正二級機關副首長人數得至四人，並增訂該類政務

職務之總數上限。（修正條文第 19條） 

（三）增訂本次條文修正通過後，各機關組織法律如與修正

條文不符者，於各該機關組織法律修正前，適用本次

修正條文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19條之 1） 

五、檢附該修正草案，擬提請院會討論通過後，由院函請考

試院會銜送請立法院審議。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27
次
院
會
會
議

A9
AA
54
B4
C1
52
69
53



 4 

提請 

  核議 

      附件如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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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修正草案總
說明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以下簡稱本法）係依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三條第三項授權制定之基準性法律，於九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公布施
行，嗣九十七年修正公布第二條，增訂警察機關組織於排除適用範圍、九
十九年二月三日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作業需要，修正公布相關條文，為行
政院所屬各級機關之共同規範。 
  因應全球化競爭劇烈及國內公共問題日趨複雜，政府人力資源需重視
更多之創新和彈性治理能力，復考量行政院所屬二級及三級機關組織業務
涉及高度政策性且政務需求多元，宜視實際需要配置政務人員，並建構更
能彰顯民主責任政治所需之政務體系。鑑於現行第十八條就三級機關首長
得列政務職務已有相關規定，惟過去行政院組織改造過程中較少運用之，
另考量部分二級機關業務繁雜，涉及專業面向廣泛，增置副首長以協助二
級機關首長有效管理本機關及所屬機關，並與國會、地方政府及民間進行
良好政策溝通確有助益，爰本次配合政府體制、實務運作需要及文官制度
歷史發展進行全盤性檢討，並於兼顧政府靈活用人需求，維持文官體制之
前提下，擬具本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修正草案，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 修正三級機關首長得列政務或常務職務之原則，並增訂該類職務之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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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上限。（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 修正二級機關副首長人數得至四人，並增訂二級機關政務副首長職務

之總數上限。（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三、 增訂各機關組織法律規定與本次修正條文不符者，適用本法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十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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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八條  首長制機關

之首長稱長或主任委

員，合議制機關之首

長稱主任委員。但機

關性質特殊者，其首

長職稱得另定之。 

   一級、二級機關

首長列政務職務；三

級機關涉及國家重大

政務，其首長得列政

務或常務職務，其餘

第十八條  首長制機關

之首長稱長或主任委

員，合議制機關之首

長稱主任委員。但機

關性質特殊者，其首

長職稱得另定之。 

   一級、二級機關

首長列政務職務；三

級機關首長除性質特

殊且法律有規定得列

政務職務外，其餘應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部分中央三級機關

職掌政策及作用法規

之擬議，或執行規模

龐大之預算，抑或同

時肩負上開職掌。渠

等首長實際代表部會

從事政策溝通，受社

會課責，並需陪同部

會首長或個別出席立

法院接受質詢。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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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常務職務；四級

機關首長列常務職務

。 

   三級機關首長得

列政務職務之總數以

二十五個為限。 

   機關首長除因性

質特殊法規另有規定

者外，應為專任。 

為常務職務；四級機

關首長列常務職務。 

   機關首長除因性

質特殊法規另有規定

者外，應為專任。 

特性，該等三級機關

首長工作本質已涉及

高度政務性，協助部

會首長推動政策，爰

以民主政治強調之政

治責任觀點，三級機

關首長採取政務職務

任用，一則可再強化

落實行政院政務團隊

向立法院負責任政治

之民主精神；二則改

善常任文官須為政策

方向負責之現況，並

符合民主國家文官於

國會匿名之核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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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則利於自民間遴

選多元性或專業性之

人才，注入活化政府

機關之領導機制。又

以行政院組織改造迄

今，已完成立法之三

級機關組織法，其首

長多以常務職務任用

，較無法因應前開類

型三級機關首長角色

之需。為明確三級機

關首長職務類別之定

位並有所遵循，爰修

正第二項定明首長職

務任用原則，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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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重大政務，包含

負責政策擬議及執行

大規模預算，方得採

單列政務，或政務及

常務並列。 

三、 第二項之修正係以

民主政治運作需求為

考量，惟衡酌三級機

關首長以文官為主之

運作機制已行之有年

，為兼顧彈性用人及

常任文官發展機會，

採總量管制方式，規

範三級機關首長得採

政務職務者以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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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為限，爰增訂第三

項。 

四、 現行條文第三項移

列為第四項，內容未

修正。 

第十九條 一級機關置

副首長一人，列政務

職務。 

   二級機關得置副

首長一人至四人，其

中一人應列常任職務

，其餘列政務職務；

其政務職務總數以五

十二人為限。 

   三級機關以下得

第十九條 一級機關置

副首長一人，列政務

職務。 

   二級機關得置副

首長一人至三人，其

中一人應列常任職務

，其餘列政務職務。 

   三級機關以下得

置副首長一人或二人

，均列常任職務。 

一、 第一項及第三項未

修正。 

二、 參酌行政院組織改

造後各部會運作情形

，各二級機關主管政

策及業務複雜性均高

，惟「部」之政策業

務複雜性相較「委員

會」更高，且需與立

法院、民間和所屬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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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副首長一人或二人

，均列常任職務。 

關進行溝通，受限於

至多僅能置二名政務

副首長，尚無法因應

業務需要。為能符合

部分職掌複雜性較高

之「部」實務所需，

爰修正第二項，將二

級機關政務副首長設

置上限人數增加一人

，並採總量管制，依

據行政院組織法所列

二十六個二級機關（

不含獨立機關），增

訂二級機關政務副首

長總數上限為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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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於不增加二級機

關政務副首長職務總

數之前提，增加用人

之彈性。 

第十九條之一  行政院

所屬三級機關組織法

律所定之首長職務及

二級機關組織法律所

定政務副首長人數，

與本法第十八條第二

項及第十九條第二項

規定不符者，於各該

機關組織法律修正前

，適用前二條規定。 

 一、 本條新增。 

二、 配合本次修正第十

八條及第十九條，為

使機關具靈活用人之

彈性，另考量立法經

濟，爰定明各該機關

組織法律規定與本次

修正條文不符者，適

用本法之規定，毋須

立即訂修其機關組織

法律，惟各該機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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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法律未來訂修時，

仍應將實際情形納入

規定。 

 

 

行
政
院

行
政
院
第
35
27
次
院
會
會
議

A9
AA
54
B4
C1
52
69
53


